
 

 

河 南 省 民 政 厅 
 
 

河南省民政厅关于 2025 年度慈善组织（基金会）

评估等级结果认定的通知 
 

各参评慈善组织（基金会）： 

根据民政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社

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开

展 2025 年度慈善组织 （基金会）审计和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民

文〔2025〕207 号）工作要求，我厅对 2025 年度申报等级评定的

慈善组织（基金会）进行了全面评估。经过评估资格审核、第三

方评估机构实地评估、召开评审会、结合日常监管复核审定以及

评估结果公示等环节，现将评估等级结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5A 级 

河南省乡村振兴协会 

郑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

二、4A 级 

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 

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 

河南省助残济困总会 

河南省扶贫基金会 

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

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

河南省癌症基金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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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

洛阳师范学院教育基金会 

河南中医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

三、3A 级 

河南省豫健医学发展基金会 

河南省教育发展基金会 

河南省黄河科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

河南省博研助学基金会 

河南省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 

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 

河南省老区建设基金会 

河南省公益文化传播基金会 

河南省健康中原医学交流基金会 

河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

四、2A 级 

河南省司马光教育基金会 

河南省中原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 

五、1A 级 

河南省兴达爱心基金会  

河南省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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